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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附录A 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评价标准




1 总则

1.0.1 为规范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评价工作，保障轻型集成房屋质量，做到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轻型集成类型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的评价，不适用于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房屋。

1.0.3 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

2.0.1 轻型集成房屋 Lightweight integrated house

应用于集成住宅、模块化房屋、箱式房屋、冷弯薄壁轻钢房屋、临时性活动彩钢板房屋等类的轻型结构且构件、部件集成装配的房屋。

2.0.2 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 Design, Manufacture and Installation Capacity of the Lightweight Integrated House 

从事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的技术、管理与售后服务的综合能力。
3 能力等级与业务范围
3.0.1 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等级分为：特级、壹级和贰级，共三个等级，特级为最高等级，贰级为最低等级。

3.0.2 不同能力等级的企业可承接相应能力等级范围内的工程业务，具体可根据《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评价管理办法》确定。
4 特级企业评价标准
4.0.1 特级企业的注册资本金应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
4.0.2 特级企业近3年应承担过下列4项中的第1项、第2项及第3项或第4项（共3项）集成房屋工程设计、制作和安装，且工程质量合格：

1 集成房屋销售2万m2或合同额600万元及以上项目3项。
2 集成房屋销售累计150万m2或6亿元合同额及以上.
3 集成住宅2万m2及以上。
4 箱式房屋10万m2及以上。

4.0.3 特级企业技术人员及运营管理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企业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安装或集成房屋项目或相关行业的管理经历。
2 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8年以上从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安装的经历，且具有建筑工程或机械工程类高级工程师职称（或一级建造师），主持过2项本标准壹级能力业绩所要求的项目设计或项目加工安装。
3 企业设计负责人具有建筑工程或机械工程类中级工程师以上职称，并主持过二项本标准壹级能力业绩所要求的项目设计。
4 企业具有从事集成房屋工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且建筑、结构、焊接、电气、暖通、机械等专业），其中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10人；企业具有注册建造师不少于6人（其中至少1人为注册一级建造师）。
5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施工员不少于10人，制作技术工人（焊接、机械、起重、油漆等）不少于20人。

6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质检员不少于5人。
7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施工安全员不少于5人。
8 企业具有集成房屋设计、制作、安装管理体系，以及质量控制及售后服务管理体系，且运行良好。
4.0.4 特级企业生产设施与技术装备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企业厂房总面积不小于15000m2。
2 企业应具满足产品制作所需要的生产设备，包括: 切割机、折弯机、剪板机、焊接设备、涂装用设备等。
3 企业应具满足产品制作所需要检验设备及经鉴定有效的检测计量设备。

4.0.5 特级企业技术能力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企业具有集成房屋技术标准（企业标准）。
2 与集成房屋相关专利不少于10项，或参与编制地方标准不少于2项，或获省部级以上工法不少于2项。

4.0.6 特级能力的具体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中A.0.1条的规定。
5 壹级企业评价标准
5.0.1 壹级企业的注册资本金应不少于1000万元人民币。
5.0.2 壹级企业近3年应承担过下列3项中的至少2项集成房屋工程设计和安装，且工程质量合格；

1 集成房屋销售1万m2及以上项目2项。
2 集成房屋销售累计80万m2或3亿合同额及以上。
3 箱式房屋销售3万m2及以上。

5.0.3 壹级企业技术人员及运营管理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企业负责人具有6年以上从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安装或工程的管理经历。
2 技术负责人具有6年以上从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安装的经历，具有建筑或机械工程序列工程师职称。
3 设计负责人主持过集成房屋项目的设计。
4 企业具有从事集成房屋工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0人（且建筑、结构、焊接、电气、暖通、机械等专业齐全），其中，中级及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6人，企业具有注册建造师不少于4人。
5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施工员不少于6人，制作技术工人（焊接、机械、起重、油漆等）不少于10人。

6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质检员不少于3人。
7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施工安全员不少于3人。
8 企业具有集成房屋产品生设计、制作、安装管理体系，以及质量控制及售后服务等管理体系，且运行良好。
5.0.4 壹级企业生产设施与技术装备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企业厂房面积不小于8000m2。
2 企业应具满足产品制作所需要的生产设备，包括切割机、折弯机、剪板机、焊接设备等。
3 企业应具满足产品制作所需要的检验设备及经鉴定有效的检测计量设备。

5.0.5 壹级企业应具有集成房屋技术标准（企业标准）。

5.0.6 壹级能力的具体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中A.0.2条的规定。
6 贰级企业评价标准
6.0.1 贰级企业的注册资本金应不少于500万元人民币。
6.0.2 贰级企业技术人员及运营管理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企业负责人具有3年以上从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安装或工程的管理经历。
2 企业技术负责人具有3年以上从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安装的经历，且具有建筑或机械工程序列工程师职称。
3 企业具有从事集成房屋工程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6人（且建筑、结构、焊接、电气、暖通、机械等专业齐全），其中，中、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3人。
4 企业具有注册建造师不少于1人。
5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施工员不少于3人，制作技术工人不少于5人。

6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质检员不少于2人。
7 企业具有持证集成房屋施工安全员不少于2人。
8 企业建立产品设计、生产、质量管理控制及售后服务管理制度。
6.0.3 贰级企业生产设施与技术装备应符合下列条件：

1 企业生产厂房面积不小于2000m2。
2 企业应具满足产品制作所需要的生产设备，包括切割机、折弯机、剪板机，焊接设备等。
3 企业应具满足产品制作所需要的检验设备及经鉴定有效的检测计量设备。

6.0.4 贰级能力的具体评价方法应符合本标准附录A中A.0.3条的规定。
附录A 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评价标准
A.0.1 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特级,应按下列内容和规定评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合格
	不合格

	企业注册资金
	《标准》 4.0.1条：注册资金
	核验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以上（含3000万元）。
	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以下

	业绩考核
	《标准》4.0.2条：工程业绩
	合同、竣工验收文件原件。
	符合三年内完成工程第1项、第2项3或第1第2第4项设计、制作或安装
	达不到《标准》4.0.2条要求。

	人员考核
	《标准》4.0.3条第1款：企业负责人
	检查企业技术负责人的工作简历，核对有效证件原件
	企业负责人具有8年（7年半）以上从事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产品或工程项目管理经历
	7年半以下

	
	《标准》4.0.3条第2款：技术负责人
	1、检查技术负责人的学历证明、社保证明、职称证书及工作简历；

2、所主持完成项目的相关文件（项目合同、工程验收单、技术文件）。
	1、8年（7年半以上）；

2、具有建筑工程或机械工程序列高级工程师职称；

3、主持过二项本标准壹级能力业绩所要求的项目设计、制作或安装（或者主持过一项特级能力业绩的项目，另一项目是参加）。
	达不到《标准》》4.0.3条第2款要求。

	
	《标准》4.0.3条第3款：设计负责人
	检查职称证书及所主持完成项目的相关文件（项目合同、工程验收单、技术文件）。
	1、验证职称证书；

2、主持过二项本标准壹级能力业绩所要求的项目设计、制作与安装（或者是主持一项特级能力业绩的项目，另一项目是参加）。
	达不到《标准》4.0.3条第3款要求。

	
	《标准》4.0.3条第4款：专业技术人员
	检查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证明、职称证书、社保证明。
	1、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且建筑、结构、焊接、电气、暖通、机械等专业齐全）；

2、中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10人

3、注册建造师6人（其中至少1人注册一级建造师）；
	达不到《标准》4.0.3条第4款要求。

	
	《标准》4.0.3条第5、6、7款：技术工人
	检查技术工人的社保证明、资格证书及其它有效证件。
	1、施工员10人以上，制作技术工人10人（焊接、机械、起重、油漆）；

2、质检员5人以上；

3、施工安全员5人以上
	不符合《标准》4.0.3条第5、6、7款要求。

	质量管理考核
	《标准》4.0.3条第8款：质量控制
	1、查文件管理制度。

2、分别在文件管理、使用部门各抽2~4种文件，查文件有效性和修改情况，验证技术文件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1、制定了完善文件管理制度；

2、使用部门能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3、文件的修改符合规定。
	文件管理制度不全；使用部门使用的不是有效文件。

	生产厂房考核
	《标准》4.0.4条第1款：生产厂房
	1、核对租赁文件或房产

文件原件；

2、实地查看。
	生产厂房面积15000m2以上（包括15000 m2），包括露天材料和成品堆场
	生产厂房面积15000m2以下

	设备考核
	《标准》4.0.4条第2款：制作设备
	核对租赁文件或购买文件原件。
	设备齐全
	缺一种以上设备

	
	《标准》4.0.4条第3款：

检测设备
	核对租赁文件或购买文件原件。
	设备齐全
	缺一种以上设备

	企业技术能力考核
	《标准》4.0.5条第1款：企业标准
	1、核对是否有企业标准

2、标准制定的是否合理
	有企业标准，且制定合理（高于国家或行业标准）
	没有企业标准或内容不合理

	
	《标准》4.0.5条第2款：专利、工法
	专利证书文件原件
	有10项专利或2项地方标准或2项省部级以上工法2项
	不符合《标准》4.0.5条第2款要求


注：《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评价标准》在表中简称《标准》

A.0.2 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壹级,应按下列内容和规定评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合格
	不合格

	企业注册资金
	《标准》5.0.1条：注册资金
	核验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
	注册资本金1000万元以下。

	业绩考核
	《标准》5.0.2条：工程业绩
	合同和竣工验收文件原件。
	符合三年内完成工程第1、第2、第3项中任意两项设计或安装。
	达不到《标准》5.0.2条要求。

	人员考核


	《标准》5.0.3条第1款：企业负责人
	检查企业技术负责人的工作简历，核对有效证件原件。
	6年（5年半）以上。
	5年半以下。

	
	《标准》5.0.3条第2款：技术负责人
	1、检查技术负责人的学历证明、社保证明、职称证书及工作简历；

2、所主持完成项目的相关文件（项目合同、验收单、技术文件）。
	1、6年（5年半以上）；

2、具有建筑工程或机械工程序列中级工程师职称；

3、主持过集成房屋产品设计、制作或安装。
	达不到《标准》》5.0.3条第2款要求。

	人员考核
	《标准》5.0.3条第3款：设计负责人
	检查注册证及所主持完成项目的相关文件（项目合同、验收单、技术文件）
	主持过轻型集成房屋产品设计、制作与安装。
	达不到《标准》5.0.3条第3要求

	
	《标准》5.0.3条第4款：专业技术人员
	检查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证明、职称证书、社保证明。
	1、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10人（且建筑、结构、焊接、机械等专业齐全）；

2、中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6人，注册建造师4人
	达不到《标准》5.0.3条第4要求。

	
	《标准》5.0.3条第5、6、7款：技术工人
	检查技术工人的社保证明、资格证书及其它有效证件。
	1、施工员6人以上，制作技术工人10人（焊接、机械、起重、油漆）；

2、质检员3人以上；

3、施工安全员3人以上
	不符合《标准》5.0.3条第5、6、7款要求。

	质量管理考核
	《标准》5.0.3条第8款：质量控制
	查文件管理制度。


	1、制定了文件管理制度；

2、内容基本符合集成房屋产品管理要求
	文件管理制度不全； 

	生产厂房考核
	《标准》5.0.4条第1款：生产厂房
	1、核对租赁文件或房产

文件原件；

2、实地查看。
	生产厂房面积8000m2以上（包括8000m2）
	生产厂房面积5000 m2以下。

	设备考核
	《标准》5.0.4条第2款：制作设备
	核对租赁文件或购买文件原件。
	设备齐全
	缺一种以上设备。

	
	《标准》5.0.4条第3款：检测设备
	核对租赁文件或购买文件原件。
	设备齐全
	缺一种以上设备。

	企业技术能力考核
	《标准》5.0.5条
	查看企业标准
	有企业标准，且内容基本符合要求
	无企业标准


注：《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评价标准》在表中简称《标准》

A.0.3 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贰级,应按下列内容和规定评价：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方法
	合格
	不合格

	企业注册资金
	《标准》6.0.11条：注册资金
	核验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注册资本金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
	注册资本金500万元以下

	人员考核
	《标准》6.0.2条第1款：企业负责人
	检查企业负责人的工作简历，核对有效证件原件。
	3年以上。
	3年以下。

	人员考核
	《标准》6.0.2条第2款：技术负责人
	1、检查技术负责人的学历证明、社保证明、职称证书及工作简历；

2、参加完成项目的相关文件（项目合同、验收单、技术文件）。
	1、3年以上；

2、参加过集成房屋产品的设计设计、制作与安装。
	达不到《标准》6.0.2条第2款要求。

	
	《标准》6.0.2条第3款：专业技术人员
	检查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证明、社保证明、职称证书。
	1、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6人（且建筑、结构、机械等专业齐全）；

2、中高级职称人员不少于3人。
	达不到《标准》6.0.2条第3款要求。

	
	《标准》6.0.2条第4款：注册建造师
	检查注册资格证书
	注册建造师一名
	达不到《标准》6.0.2条第4款要求。

	
	《标准》6.0.2条第5、6、7款：技术工人
	检查技术工人的社保证明、资格证书及其它有效证件。
	1、施工员3人以上，制作工人5人；

2、质检员2人以上；

3、施工安全员2人以上。
	不符合《标准》6.0.2条第5、6、7款要求。

	质量管理考核
	《标准》6.0.2条第8款：质量控制
	查文件管理制度。
	制定了文件管理制度。
	没有文件管理制度。

	生产厂房考核
	《标准》6.0.3条第1款：生产厂房
	1、核对租赁文件或房产

文件原件；

2、实地查看。
	生产厂房面积2000m2以上（包括2000m2）
	生产厂房面积2000m2以下。

	设备考核
	《标准》6.0.3条第2款：主要设备
	核对租赁文件或购买文件原件。
	设备齐全
	缺一种以上设备。


注：《轻型集成房屋设计、制作与安装能力评价标准》在表中简称《标准》

说明: 
1．企业工程业绩考核应注意以下情况：

(1) 若一项工程业绩同时满足多项指标的，只能作为一项考核，且不能互相代替或拆分；

(2) 代表工程业绩的合同与竣工验收文件应一致，竣工验收合格后方可有效。

2． 人员考核应注意以下情况：

(1) 技术人员的考核：所有技术人员的职称证书应为国家承认的职称证书；

(2) 企业人员在两家及以上企业注册或受聘的不予认可，其证书的单位必须与申报企业名称一致；

(3) 技术负责人不能超过60岁，且工作业绩考核应与企业申请资质要求一致。

3．设备和生产厂房考核应注意以下情况：

(1)租赁的设备应提供租赁合同；

(2)设备或厂房的租赁合同期限应满足从申请资质之日起不少于三年的时间。


